周至县品牌企业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申报指南
按照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1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的通知》（陕农计财【2021】70号）和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1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为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快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周至县品牌企业服务体系，打造周至县国家猕猴桃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周至猕猴桃产业升级，提质增效。结合我县农业发展需求，现通过公开征集遴选一批在猕猴桃产业中带动作用明显的果业企业及新型主体进行政府专项资金扶持及贷款贴息，主要鼓励我县猕猴桃深加工、仓储物流、电子商务以及集约化生产方面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特制订本指南。
1、 申报对象
周至县县域内猕猴桃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新型经营主体。
2、 项目资金支持使用方向
对周至县县域内猕猴桃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新型经营主体在猕猴桃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引进应用、品牌创建、基地建设、仓储物流提升改造以及电子商务提升等方面的贷款利息进行补贴。
3、 贴息期限
与银行在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签订贷款合同的周至县县域内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对贷款主体，以奖代补形式进行扶持，按银行贷款利息50%-80%进行贴息，单个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贴息额不超过30万元，对同期贷款已获得其他财政贴息资金的企业不得重复申报。
4、 贷款贴息项目需提供的资料
1.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申报材料封面（附件1）、2021年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项目计划汇总表（附件2）、贷款明细表（附件3）。
2.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产业经营情况材料，包括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基本情况，近两年生产经营报表、品牌及市场开拓情况，带农方式及贷款使用方向等其他情况。
3.法人营业执照。
4.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与银行签订的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的企业及主体的贷款合同，银行出具的借款凭证及利息支付凭证复印件。
5.以上材料真实性的承诺书，必须法人签字。
5、 申报程序
由周至县县域内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向周至县农业科学技术试验站提出贷款贴息申请，提交的相关申请经县农业农村局果业管理科组织专家、行业协会评估、遴选把关的形式公开、公平、公正筛选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
6、 上报时间及联系方式
2022年4月5日前相关申报资料。
联系地址：周至县农业科学技术试验站（周至县马召镇东火村）
联 系 人：李勇超
联系电话：029-85195300  18789410950
附件：1.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申报材料封面
      2.2021年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项目计划汇总表
3. 贷款明细表
周至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3月30日
附件1：
2021年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项目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企业（主体）：    
申 报 日 期         ：      年    月     日   
附件2：
2021年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项目计划会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贷款总额
	其中
	2021年销售收入
	2021
利润总额
	贴息期支付的利息
	申请贴息金额
	参加各类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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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1年猕猴桃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明细表
企业名称：
	贷款编号
	贷款用途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年利率（%）
	贷款期限
	利息额（万元）

	
	
	
	
	
	
	

	
	
	
	
	
	
	

	
	
	
	
	
	
	

	
	
	
	
	
	
	

	
	
	
	
	
	
	

	
	
	
	
	
	
	


